
欢迎各位参加中培在线的培训

现在我们开始学习第四节

劳动合同与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是劳动关系建立、变更和终止的

一种法律形式。劳动合同包括固定期限、无固

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三种形式。

用人单位须注意，根据法律规定：

1）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

立劳动关系。

2）建立劳动关系，应当同时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

六、劳动合同与劳动关系有什么联系？



1）保证劳动者签收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签收

制度并不是一项法定要求。《劳动合同法》第8条、

第81条法律仅对用人单位明确告知劳动合同内容和

将劳动合同交付劳动者有所规定。

但是，在实践中往往存在用人单位将劳动合同

发给劳动者签字，却缺乏记录和相关证据，甚至缺

乏有效的督促程序，导致劳动者拖延签订劳动合同，

但用人单位无法举证的情况。

六、劳动合同与劳动关系有什么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反而将面临拖

延不签订劳动合同的风险。因此，为避

免不必要的赔偿，企业有必要对劳动合

同的签收实行有效管理和记录，例如，

要求员工在收到企业交付的劳动合同时

填写劳动合同签收单。

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订立时应注意两个问题：



此外，如劳动者拖延不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

位应发出书面通知。《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5条

规定，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经用人单位书面通

知后，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无须

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但是，应当依法向劳动者

支付其实际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

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订立时应注意两个问题：



2) 企业也需对一些地方性法规关于用工前违约

责任的规定予以关注。如《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

系促进条例》第17条规定：“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在

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尚未用工，有 《劳动合同法》

第40条第2项，第41条第1款第1、2、3、4项规定情形

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提前通知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但应当支付劳动者为订立和准

备履行劳动合同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订立时应注意两个问题：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

尚未用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

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

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

同无法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相当于

一个月工资标准的赔偿金和为订立、准备履行劳

动合同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订立时应注意两个问题：



1）法律明确规定建立劳动关系的唯一标准是实

际提供劳动。只要劳动者实际提供劳动，用人单位

实际用工，就建立了劳动关系。劳动者不论是否签

订了书面劳动合同，都将受到同等的保护。

2）书面劳动合同签订在前、实际用工在后的，

劳动关系自实际提供劳动之日起建立。劳动关系的

建立晚于书面劳动合同的签订日，劳动关系建立之

前，尽管已经签订劳动合同，但该劳动合同因约定

起始时间未到，从而尚未生效。

操作提示：



3）实际用工在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在

后的，劳动关系早于书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

关系的建立不受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影响。

4）劳动者在实际提供劳动的同时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签订期、劳动关系建

立期和实际提供劳动期三者是一致的。

操作提示：



5）由于劳动合同的订立与劳动关系的建立是

不同的，所以用人单位在录用过程中，至迟应在

一个月内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否则将导致相

应的经济损失，即有义务就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

用工期间，向劳动者支付双倍工资。而且，用人

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操作提示：



6）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工名册备查。

《劳动合同法》要求用人单位建立职工名册的目的

有两个：

有些劳动争议是有关劳动关系是否存在的争议，

对此，劳动者自己很难举证，但可以请求让用人单位

提供职工名册等文件加以证明。同样，用人单位也可

以以职工名册来证明劳动关系是否存在；

便于劳动行政部门依法监督检查。劳动行政部门

要依法履行监督检查的职责，必须要掌握企业实际用

工等情况。

操作提示：



愿我们的共识

强大您的事业

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欢迎大

家继续学习下一节，谢谢各位！


